2016全國大專校院社會暨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羽球盃賽 競賽規程
1. [bookmark: _GoBack]主旨：藉由各校系羽球的競賽切磋，促進全國大專院校社會暨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學生相互分享交流，增進校際情誼，以便達成推廣運動精神、拓展人際關係、提升校際交流等諸多目的。
2.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3. 主辦單位：臺東縣新苗羽球發展協會、國立臺東大學
4. 承辦單位：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國立臺東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羽球隊
5.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系際運動聯盟、國立臺東大學羽球社
6.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105年4月2號 08點 –  17點 個人賽
          中華民國105年4月3號 08點 –  17點 團體賽
7. 比賽地點：國立臺東大學臺東校區中正堂（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國立臺東大學臺東校區室內PU（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8. 報名資格：
（1） 全國大專校院社會暨社會工作相關科系104學年度下學期註冊在　　
　　 學學生。（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畢業生）
（2） 畢業組以畢業證書備查。
9. 比賽組別
（1） 個人組：個人賽採一般男雙、一般女雙、新生男雙、新生女雙、
　　畢業生男雙、畢業生女雙，共計六組。
【1】 新生組－男雙、女雙（凡104年度入學之社會、社工相關科系新
　　生皆可報名，限同校。）
【2】 一般組－男雙、女雙（凡社會、社工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皆可報
　　名，限同校。）
【3】 畢業組－男雙、女雙（凡社會、社工相關科系畢業皆可報名，可
　　不同校組隊，每組至少一名畢業生。）
（2） 團體組：
【1】 一般團體組－採五點，男雙、女雙、混雙、男單、女單順序出
賽，且不得兼點。（凡社會、社工相關科系之在學學生皆可報名，
限同校，可跨系聯隊。）
【2】 畢業團體組－採三點，男雙、混雙、男雙順序出賽，且不得兼
點，限畢業生。（凡社會、社工相關科系之畢業學生皆可報名，可
不同校組隊，以畢業證書備查。）
10. 報名辦法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5年3月4日（五）止。（郵戳為憑）
（2） 抽籤時間：105年3月18日（五）中午12：30
（3） 抽籤地點：國立臺東大學知本校區師範學院TC302教室
              缺席者由大會代抽，各隊不得異議。
（4） 報名方式：採郵寄報名，含報名表、選手個人資料表
（5） 郵寄地址：95092臺東市大學路二段369號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大社盃籌辦小組 收
（6） 報名費用：ㄧ般團體每組3500元整 畢業團體組每組2500元整
　　　　　　　個人每組200元整
（7） 匯款銀行：中華郵政　彰化光復路郵局
（8） 匯款帳號：0081237　1555339 （戶名：林修晨）
（9） 匯款期限：即日起至105年3月4日（五）止
（10） 匯退款手續費須由各校自行負擔
11. 比賽規則
（1） 本賽事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
（2） 每人限報團體ㄧ組、個人兩組（女子可跨組打男子組比賽）。
（3） 賽事均採25分單局，不另加分（13分換邊）。
（4） 循環賽預賽五點均完賽（紀錄方式以勝三點時為紀錄），進決賽後
　　搶勝三點為勝。
（5） 如採循環賽時，積分算法如下：
【1】勝１場得２分，敗１場得１分，棄權０分，積分多者為勝。
【2】２隊積分相等，勝者為勝。
【3】３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 （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B. （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 （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D. 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6） 每組報名如少於三隊，將予以併賽或取消（ㄧ般團體每隊至少8　　
　　人，畢業團體每隊至少6人）。
（7） 參賽球員或球隊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如遇
    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三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判棄
　　權，不得異議。
（8） 參加比賽應攜帶身分證明相關文件，或附有照片且蓋有學校印
    鑑之在學證明，以備查驗。
（9） 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以棄權論，棄權
    後之賽程不得再出賽。
（10） 報名程序變更：依全國賽事，賽程經抽籤後名單一律不得變更。
（11） 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決定循環賽或淘汰賽，於抽籤時宣布。
12. 競賽相關規定
（1） 各參加比賽單位，應於賽前 30 分鐘到場，團體賽比賽前 20 
    分鐘要填寫出場名單，並送交競賽組。
（2） 凡中途無故棄權退出比賽，則取消其後續賽程資格，成績不予
    計算。
（3） 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
    賽資格。
（4） 如遇特殊事故必須更改賽程時，經主辦單位口頭或書面通知，
    各隊不得異議。
（5） 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給予 10 分鐘休息，務必於賽前告知競
　　　　賽組，以便調整賽程。
（6） 若團體賽各隊出賽人員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由大 
　　會告知對方隊伍。
13. 申訴規定
（1） 對球員身份有疑義應於球賽開始雙方列隊時提出，經雙方檢查身
    份證件，如有不符者判定該點為負點。賽後不再受理。
（2） 如有抗議事件，除當場口頭抗議外須於事實發生後三十分內具
正式抗議書經隊長簽章，送大會審查。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3000 元整，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且抗議時間內球賽不得停止。
14. 獎勵辦法：團體組、個人組視報名隊數擇優頒發獎牌及獎狀。
15. 本次比賽已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如需個人意外險請自行加保。
16. 若有未盡事宜得由本會另行公佈實施之。
